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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阳市生态环境局宁县分局
关于2021年度生态环境资金项目绩效
自评的报告
[bookmark: _GoBack]
市生态环境局：
为进一步加强项目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我局对2021年中央水、大气和农村环境整治资金支持的项目进行了绩效自评，现就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2021年，省厅下达我县2021年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3836万元，用于我县和盛镇马莲河流域修复工程、春荣镇污水处理站尾水处理项目和新庄镇新华村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项目；下达2021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200万元，用于宁县新宁、和盛等乡镇集中居民点土炕改碳纤维电暖炕项目；下达2021年中央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资金50万元，用于宁县中村镇刘家村一体化污水处理站建设项目。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满分100分，自查得分97分）。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满分10分，自查得分9分）。
1.2021年下达宁县和盛镇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2080万元，用于和盛镇马莲河流域修复工程，完成资金支付1694.954万元；下达宁县春荣镇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900万元，用于春荣镇污水处理站尾水处理项目，完成资金支付289万元；下达宁县新庄镇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856万元，用于新庄镇新华村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项目，已开工建设。2.下达我县2021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200万元，用于宁县新宁、和盛等乡镇集中居民点土炕改碳纤维电暖炕项目，专项资金已全部完成支付。3.下达我县2021年中央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资金50万元，用于宁县中村镇刘家村一体化污水处理站建设项目，已开工建设。
2021年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3836万元，支付2594.954万元，执行率67.65%；2021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200万元，支付200万元，执行率100%；2021年中央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资金50万元，执行率0。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1年中央生态环境资金项目按照工程计划，稳步有序推进。项目的建成可有效改善区域水和大气环境质量，为我县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改善奠定了强有力的工程保障。同时，将进一步改善当地经济投资环境，促进宁县整体经济的发展，保持优美自然环境和和谐的社会环境。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
1、 项目开工数量（满分10分，自查得分10分）。2021年，确定实施的和盛镇马莲河流域修复工程、春荣镇污水处理站尾水处理项目和新庄镇新华村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3个水污染防治项目和中村镇刘家村一体化污水处理站建设项目均按时开工建设；确定实施的宁县新宁、和盛等乡镇集中居民点土炕改碳纤维电暖炕项目按时开工并完成建设任务。
2.项目开工率（满分10分，自查得分10分）。2021年3个水污染防治项目、1个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和1个中央农村环境整治项目开工率100%。
质量指标：所有项目完工并通过验收，达到预期目标（满分10分，自查得分9分）。宁县新宁、和盛等乡镇集中居民点土炕改碳纤维电暖炕项目于2021年6月底完成建设任务并通过验收，达到了预期目标。和盛镇马莲河流域修复工程和春荣镇污水处理站尾水处理项目均于2021年9月开工建设，新庄镇新华村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项目和中村镇刘家村一体化污水处理站建设项目均于2022年6月底开工建设，目前所有项目按照工程计划有序推进，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马莲河宁县段水质，达到预期目标。
时效指标：项目实施进度与计划进度一致。（满分10分，自查得分9分）：项目均按时开工，项目实施进度与计划进度一致。
成本指标：（满分5分，自查得分5分）。成本控制在资金范围内，资金使用规范。
经济效益指标（满分5分，自查得分5分）：将更好地改善投资环境，有效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社会效益指标（满分10分，自查得分10分）。水、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和中央农村环境整治项目的实施，进一步优化了农村能源结构，改善了居民住房和生活环境，削减了大气污染物排放，提高了大气环境质量，实现了节能、环保和污染治理的效果。有效改善地表水环境质量，防止疾病的传播，保障了居民的身体健康。也将进一步改善当地经济投资环境，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生态效益指标（满分10分，自查得分10分）：从源头杜绝污染事件发生，为居民提供适宜的生活环境。实现了节能、环保和大气污染治理，改善了项目区环境脏乱差的现象，保障了居民的身心健康。湿地系统可以为诸多生物提供适宜生长的生态环境，在增加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复杂和稳定性、维持自然平衡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湿地系统，不仅可以为水禽提供丰富的食物来源，繁茂的植物群丛也可以为水禽提供栖息繁殖所必需的安全空间。
可持续影响指标（满分10分，自查得分10分）：项目实施后，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满分10分，自查得分10分）：服务对象综合满意度达到98以上。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偏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已申请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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